T/CNFIA XXX —XXXX

1.1.1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司、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重庆江津区驴溪酒厂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陶石泉、李恒光、阚光明、王德良
原果原酿梅酒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原果原酿青梅酒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原果原酿青梅酒的技术要求和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描述了相应的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原果原酿青梅酒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2  规范化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GB 275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5009.2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T 15038  葡萄酒 果酒通用分析方法

QB/T 5476  青梅酒

QB/T 5476.3 猕猴桃酒
JJF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3.1原果原酿青梅酒
以当季新鲜、完整的中国青梅为原料，经挑拣、清洗、沥干，陈年高粱酒为基酒，添加黄冰糖、桂花、陈皮、乌梅、茶叶等一种或多种传统特色食材，于陶坛等传统储酒容器中混合浸泡，或添加黄冰糖，添加/不添加酵母发酵，捞果、陈化，历年一年及以上，经调配或再加工，具有青梅独特果香的青梅酒。
3.2 原果原酿青梅酒（配制型）

以青梅为原料，高粱蒸馏酒为酒基，经糖渍和/或酒渍，可适量加入其他食品原料，加工、调配而成的配制酒。
3.2.1原果原酿青梅酒（浸泡型）

以青梅为原料，高粱蒸馏酒为酒基，经糖渍/酒渍，加工、调配而成的青梅酒。

3.3 原果原酿青梅发酵酒

    以青梅为原料，添加糖源，经全部或部分酒精发酵酿制而成的发酵酒。
3.4 中国原生青梅

源自中国境内野生或人工选育、种植的青梅、白梅、红梅等果梅及其杂交品种的果实。

3.5  传统特色食材

世代相传，具有百年以上历史以及完整、独特的工艺流程，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食品。含卫健委公布的药食两用食品。
3.6  陈年高粱酒

以高粱为原料，采用传统酿造工艺，陈酿时间两年及以上，纯粮酿造而成的高粱酒。

3.7 陈化
酒体在中国传统储酒容器中随着时间变化而使其色、香、味和成分发转化的过程。
3.8 传统储酒容器
在中国具有百年以上应用历史的储酒或盛酒容器，如陶坛、酒海、桶、罐等。

4  要求：

4.1  原料要求

4.1.1  青梅

a)采摘要求：选用中国原生青梅，手工采摘，无伤果，烂果。
b)外观要求：8成熟以上，果径大于3公分，表皮干净完整，无霉斑、无损伤。

4.2  感官要求

4.2.1 原果原酿青梅酒（配制型）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外观和色泽
	应有本品特有的色泽a；酒体澄清、透明；无明显悬浮物、无沉淀b。
	将样品置于洁净的品酒杯中，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采取目测、鼻嗅、口尝的方式进行。

	香气
	具有独有的青梅香气，酒香与诸香协调。
	

	滋味
	半甜型、甜型
	具有纯正的青梅果香、无异杂味，口感纯正丰满，酸甜协调。
	

	风格
	具有独特的中国原生青梅或中国原生青梅与食材混合的原料风格。
	

	注：

a如淡黄、金黄、棕黄色。   

b自生产日期1年后，可允许有少量悬浮物或沉淀。


4.2.2 原果原酿青梅发酵酒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外观和色泽
	应有本品特有的色泽a；酒体澄清、透明；无明显悬浮物、无沉淀b。
	将样品置于洁净的品酒杯中，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采取目测、鼻嗅、口尝的方式进行。

	香气
	具有独有的青梅香气，酒香与诸香协调。
	

	滋味
	半甜型、甜型
	具有纯正的青梅果香、无异杂味，口感纯正丰满，酸甜协调。
	

	风格
	具有独特的中国原生青梅的原料风格。
	

	注：

a如淡黄、金黄、棕黄色。   

b自生产日期1年后，可允许有少量悬浮物或沉淀。


4.3  理化要求

4.3.1 原果原酿青梅酒（配制型）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理化要求

	项目
	指标

	酒精度a(20℃)/（%vol)
	≥12

	总糖（以葡萄糖计）/(g/L)
	半甜型
	>20.0~100.0

	
	甜型
	>100.0~230.0

	总酸（以乙酸计）/（g/L）
	≥3.0

	二氧化碳b(20℃)/MPa
	≥0.05

	注：

a 标签标示值与实际测量值允许误差±1.0%vol。

b适用于青梅汽酒。


4.3.2 原果原酿青梅发酵酒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理化要求

	项目
	指标

	酒精度a(20℃)/（%vol)
	≤15

	总糖（以葡萄糖计）/(g/L)
	半甜型
	>20.0~100.0

	
	甜型
	>100.0~230.0

	干浸出物/(g/L)
	≥10.0

	酸度/（0T)
	0.50~2.00

	挥发酸（以乙酸计（/(g/L)
	≤1.0

	 a 标签标示值与实际测量值允许误差±1.0%vol.


4.4 食品安全要求
应符合GB 2757 、GB 2758、GB 2761、GB 2762、GB 2763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

4.5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4.6  净含量

见《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管理办法》的规定。
5  检验方法

5.1 感官要求

按GB/T 15038 的规定执行。

5.2 理化要求

5.2.1 酒精度

按GB 5009.225执行。

5.2.2 总糖

按GB/T 15038执行。

5.2.3 总酸

按GB/T 12456执行，以g/L计。

5.2.4 干浸出物
按GB/T 15038执行。
5.2.5 酸度
按QB/T 5476.3执行。

5.2.6 挥发酸
按QB/T 15038执行。
5.2.7 净含量

 按JJF 1070执行。

6 检验规则和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6.1 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和除标签外按QB/T 5476执行

6.2标签按GB 2757和GB 7718执行。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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